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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机动车停车设施专项规划（2021-2035 年） 

(公示稿) 

第一章 总则 

1、规划背景及意义 

为合理配置停车资源，科学安排停车设施建设，有效增加停车设施供给，加

快补齐我市公共服务短板，改善交通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按照市政府有关工

作部署，配合我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工作，同步编制本次规划。 

2、规划对象 

参照《城市停车规划规范》（GBT 51149-2016）等相关规定，本次规划所指

机动车停车设施为社会性小客车的停放设施（不包括公交车、货车等专业运输车

辆、摩托车以及非机动车的停放设施），共分为三大类： 

配建停车场：指依据建筑物配建停车位指标所附设的面向本建筑物使用者和

公众服务的停车场。 

路外公共停车场：指位于道路红线以外的独立占地或与其他用地兼容的面向

公众服务的停车设施。 

路内停车位：指在道路红线以内划设的面向公众服务的供机动车停放的停车

空间。 

3、规划范围及期限 

本次规划范围为天津市全市域，规划布局重点考虑津城核心区和滨城核心区

路外公共停车场。规划期限为 2021-2035 年，近期至 2025 年，远期至 2035 年。 

 

第二章  停车发展目标与策略 

1、机动车保有量预测 

截至 2021 年底，我市小客车保有量为 312.8 万辆，近三年增长总量达 55.5

万辆。在国家促进汽车消费政策背景下，预计下一阶段我市还将延续机动车中高

速增长态势，未来由高速增长阶段向低速稳定增长阶段转变。经预测，规划期末

我市小客车保有量约 580 万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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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展战略 

立足天津市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区域商贸中心

城市的发展定位，按照“需求导向、适度超前、保障基本、优化出行”基本原则，

构建配建停车为主、路外公共停车为辅、路内停车为补充的集约、绿色、高效、

智慧停车供给体系，实现停车设施与城市协调发展。 

3、规划目标 

到 2025 年，针对老旧小区、学校、医院和商业区等重点区域，加强停车设

施供给；到 2035 年，机动车停车基本达到“有位、有序、有度”，规划控制泊

位达到 696 万个。 

4、规划原则 

一是分类施策。结合城市不同区域的停车需求特征和发展特点，分类安排停

车设施，优化停车设施供给结构。 

二是供给多元。通过新建配建停车设施、立体挖潜停车设施、补充路外公共

停车设施、优化路内停车设施、增加临时用地停车设施、共享停车设施等手段，

完善停车设施供给体系。 

三是用地集约。通过停车空间立体综合开发、盘活闲置土地、用地复合利用

等手段，提高土地使用效率。 

四是统筹协同。充分考虑城市停车系统与轨道交通发展的关系，加强出行停

车与公共交通有效衔接，实现交通体系协同发展。  

5、主要地区停车设施提升策略 

（1）老旧小区：充分重视老旧小区基本停车需求，通过配建停车挖潜增容、

路外公共停车辅助、路内停车补充等方式，加大居住小区基本停车供给。 

（2）新建小区：严格执行居住区停车配建标准，以配建停车设施为主体，

辅以少量的路内停车和路外公共停车，有效保障基本停车空间需求。 

（3）公共服务设施重点地区：合理满足出行停车需求，在学校、医院、办

公楼、商业区、旅游景区等重点区域，综合采取增建设施、资源共享、价格调节、

临时停车等措施，合理确定停车设施规模。 

第三章  配建停车设施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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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停车配建规划要求 

新建建设项目严格执行停车配建标准，充分满足居住类建筑基本停车需求；

重点提高医院、商业等公共服务建筑配建标准，差异化满足出行停车需求；完善

新能源充电设施配建要求，新建住宅项目 100%预留充电设施建设条件，新建公

共管理与公共服务项目、商业服务业项目充电设施预留比例不低于 15%，为停车

提供便捷和高效服务。 

2、停车配建标准动态评估 

适时开展我市建设项目停车场（库）配建标准评估工作，根据评估结果，及

时调整建设项目停车场（库）配建标准。 

 

第四章  路外公共停车场规划 

1、规划布局原则 

用地协调原则。落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要求，与控制性详细规划相衔接，路

外公共停车场布局与城市用地布局相适应，与城市交通发展相协调。 

布局合理原则。采取集中布局与多点布局相结合，除大型交通吸引点采用集

中布局外，其他区域宜在合理服务范围内多点布局，单个公共停车场规模一般控

制在 300 个以内。 

集约节约原则。贯彻资源集约节约的指导思想，充分利用地下地上空间建设

停车设施，提倡土地复合利用、立体开发，鼓励建设多功能综合体。 

远近结合原则。按照统一规划、分步实施原则，分阶段分步骤逐年推进停车

设施建设，近期着眼泊位供给紧张地区，远期逐步完善停车供给体系。 

2、规划布局方案 

路外公共停车场按建设形式分为独立占地停车场和兼容性停车场，兼容性停

车场结合公园、绿地、广场、交通设施、公共建筑和立交桥下空间等用地复合设

置。 

双城核心区共规划路外公共停车场 804 处、提供 18.8 万个泊位，其中独立

占地停车场 254 处、兼容性停车场 550 处。 

3、规划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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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建成区挖潜补缺、新建区适度供给、合理引导交通”的总体思路，统

筹安排路外公共停车场。 

建成区路外公共停车场主要采取以下举措： 

（1）针对老旧小区，通过建设独立占地及兼容性停车场，有效补充老旧小

区基本停车泊位； 

（2）针对医院、学校、商业区、旅游景区等重点地区，通过贴近需求新建

各类公共停车场、内部扩容、空间复合利用等手段，全面提升重点地区出行车位

供给水平； 

（3）针对轨道交通服务覆盖不足地区，通过独立占地及兼容性公共停车场

建设，适度提升地区停车设施供给水平，合理满足停车需求； 

（4）针对城市轨道交通及市域（郊）铁路外围站点等地区，规划布局 “停

车+换乘”（P+R） 停车场，有效截流小客车进入城市核心区。 

新建区路外公共停车场主要采取以下举措： 

针对新建地区，规划预留少量路外公共停车场，重点服务大型商业集中区、

公园、体育场馆等区域，有效满足短时、高强度出行停车需求。 

 

第五章  路内停车位规划 

1、路内停车位设置要求 

路内停车位重点解决学校、医院、办公楼、商业区、旅游景区等重点区域白

天短时停车以及老旧小区夜间基本停车需求。路内停车位设置应当处理好与机动

车、非机动车和行人交通的关系，保障各类车辆、行人的通行和交通安全。停车

位设置须遵循《城市道路路内停车泊位设置规范》（GAT-2009）和《城市道路路

内机动车停车泊位设置规范》（DB12T 778-2018）等现行规范标准要求。 

2、路内停车位规划 

路内停车位规划应符合停车总量控制要求，与地区车辆停放供求状况、车辆

通行条件和道路承载能力相适应，并应满足以下要求： 

（1）结合道路功能、交通流量等因素，加强路内停车位布局优化，严格控

制路内停车位供给，一般不超过城市停车泊位总量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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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充分考虑老旧小区夜间基本停车需求，鼓励设置分时停车和夜间停车

车位，满足居民基本停车需求； 

（3）鼓励短时停车和限时停车，提高路内停车位周转率； 

（4）路外公共停车场运营后，进一步规范并逐步取消该路外公共停车场一

定范围内路内停车位。 

3、路内停车动态评估 

定期开展路内停车位效益评估工作，根据道路和交通条件动态调节临时路内

停车位设置，合理利用道路空间资源。 

 

第六章  近期建设规划 

结合城市停车缺口，聚焦群众关切，重点针对老旧小区、学校、医院、办公

楼、商业区、旅游景区等区域，多措并举加大停车设施供给力度，进一步提升双

城核心区公共设施服务能力。 

利用城市更新行动契机，结合老旧小区、老旧厂区、老旧街区、老旧楼宇等

改造，积极挖潜、新建停车设施，有效保障基本停车需求。 

统筹利用各类土地资源，通过加快建设一批独立占地和兼容性停车场、利用

一批边角地块、盘活一批临时用地、储备一批意向用地等多种形式，加大公共停

车场建设力度，合理满足出行停车需求。  

双城核心区近期新规划停车场 115 处，其中独立占地公共停车场 14 处，兼

容性公共停车场 9 处，临时用地停车场 65 处，储备停车场 27 处，可提供停车泊

位 2.5 万余个，进一步提升双城核心区停车设施供给水平。 

 

第七章  规划实施保障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进一步理顺停车设施建设管理工作机制；二是定期开展

规划实施评估，保障规划精准实施；三是完善停车用地保障政策，满足停车建设

用地需求；四是加强资金支持税费减免，积极引入社会资本参与；五是加快智慧

停车管理平台建设，推动停车共享共治；六是开展路内停车秩序治理，营造良好

有序停车交通环境；七是各区组织编制区级停车专项规划，鼓励重点地区制定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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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改善实施方案。 

以上为公示过程稿，具体方案、相关指标以最终批复的规划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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